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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际法规则的冲突是国际法不成体系的重要表现，特别法优先原则强调适用

更特殊、更具体的特别法规则，是解决这种冲突的重要方法。冲突确实存在与规则属于

同一事项构成了该原则适用的基本条件，而调整事项和规则所涉及的缔约方则构成确定

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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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法优先原则是一项非常古老的法律原则，又称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 （犾犲狓狊狆犲犮犻犪犾犻狊狋

犱犲犵狉狅狋犪犾犲犵犻犵犲狀犲狉犪犾犻）。早在罗马法时期，这一原则就已经在法律体系中确立，只是罗马法中采

取的是个别法而不是特别法的概念。〔１〕在早期的国际法实践中，格劳秀斯、普芬道夫、瓦特尔

等人都对这一原则有着自己的阐述，其核心都在于要求适用更为具体、特殊的规则。〔２〕在各国

国内法中，特别法优先原则作为一种基本的法律适用原则，对于解决法律体系中不同法律规范之

间的冲突，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国内法相比，特别法优先原则在国际法中的运用具有自身的特

点。本文拟从特别法优先原则在国际法中的适用条件、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特别法与一般法

的确定、特别法优先原则在国际法实践中的运用等方面，对该原则运用的特点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特别法优先原则在国际法中的适用条件

一般认为，特别法优先原则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适用有两个基本条件，即冲突的确实存在与

特别法和一般法处理的问题属于同一事项。〔３〕在结合相关国际实践的基础上，国际法学者们一

般都认为，国内法中特别法优先原则适用的条件同样可以适用于国际法。〔４〕但这些条件的具体

内容和适用形式，会与在国内法中的情形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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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法规则之间存在冲突

１．国际法规则之间冲突的界定

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是各类国际法渊源间的冲突。什么是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这个问

题在国际法文件中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现有关于国际法规则冲突的界定，主要见于各国学者的学

理分析，概括来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将国际法规则冲突严格限定于规则义务的冲突，也即狭

义上的规则冲突。如詹克斯就认为，“当两个条约的同一缔约国无法同时履行两个条约规定的义

务时，即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冲突。”〔５〕第二类则采取比较宽泛的标准，认为国际法规则冲突并不

局限于义务冲突。如在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制定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沃尔多克认为，国际法规

则冲突所表达的含义是，在对两个规则进行比较后，发现它们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取得一致。〔６〕

也有学者认为：“冲突指的是，某种情况下，在后的规则侵犯了在先规则任何当事方的权利，或

者一个在后规则的规定严重违反了在先规则中对有效实现条约目的必不可少的相关规定。”〔７〕

鲍威林明确反对将国际法规则的冲突仅仅理解为存在互相排斥的国际法义务。〔８〕《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第３０条的措辞也支持这种观点：“就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缔约国之间的权利义务应

依下列各项确定之……。”此外，国际法院的相关实践也间接支持从广泛意义上界定条约冲突。

在 “洛克比空难案”中，利比亚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２５条及安理会有关决议所承担的义务，

与其在１９７１年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蒙特利尔公约》中享有的权利发生抵

触。对此，国际法院明确承认，这两项国际法规则之间存在着冲突。〔９〕

由此可见，国际法规则的冲突绝不仅仅限于义务之间的冲突，规则项下的权利同样会与规则

义务发生冲突，国际法规则的冲突实际上是两个不同规定之间的冲突。国际法委员会也指出，

“本原则的适用不仅仅要求两个条款属于同一事项，还要求这两个条款之间存在着实际的不一致，

或者一个条款排斥另一个条款的意图是清楚可见的。”〔１０〕有鉴于此，应该将国际法规则间的冲突

界定如下：如果一项国际法规则的规定将导致或可能导致对另一项国际法规则的违反，或者规则

的缔约方无法同时满足两项规则中规定的要求，就可以认为存在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

２．国际法规则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

随着国际法调整的范围越来越广，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国际法规则在数量上有了很大增

长，造成了规则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加。国际法规则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国

际社会缺乏统一的立法机关。国际社会中不存在一个诸如国内议会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类的最

高立法或议事机构，国际法的立法权掌握在众多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手中。这种 “政出多门”

的状态，导致各个立法主体在实践中都倾向于制定对自己有利，或者更有助于实现本组织宗旨的

规则，随之引发了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第二，国际社会不存在具有最高权威的司法机关。这

一方面导致国际法规则在执行或实施时无法获得强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规则的解释适用只能

通过各种各样的司法机构在具体案件中进行，也容易导致各个机构管辖权之间的冲突，并进一步

导致不同机构对于相同或类似案件作出不一致甚至完全相互矛盾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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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国际法规则属于 “同一事项”

这里的 “同一事项”标准出自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３０条的规定。在该条中，相冲突的

条约属于 “同一事项”构成 “后法优先原则”适用的前提条件。那么，什么是 “同一事项”，或

者说判断 “同一事项”的标准是什么？从第３０条制定过程中的讨论以及随后国际法的相关实践

来看，并不存在关于判断 “同一事项”的统一标准。对这一措辞应该如何理解和运用，学者们也

有不同的看法。

１．主张对 “同一事项”采取严格解释或者狭义解释

有学者认为，国际法规则所调整的领域往往是特定的，诸如国际贸易法、国际海洋法、国际

人权法等领域。如果相关规则属于不同领域，就应该对 “同一事项”的范围从严解释，根据规则

的整体性质而不是规则个别条款来判断上述规则是否属于 “同一事项”。〔１１〕显然，这种方法将导

致不同领域的规则不属于 “同一事项”，因而不能适用特别法优先原则。

２．主张对 “同一事项”采取比较宽泛的解释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针对同一个问题能够援引两条或两套不同的规则，或者作为解

释的结果，相关条约在被某一当事方适用时指向不同的方向，那么 “同一事项”标准就得到满

足。〔１２〕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也持这种观点。国际法委员会认为，只要履行一项规则的义务会影

响到另一项规则项下义务的履行，就可以认为这两项规则属于 “同一事项”。〔１３〕

比照上述两种观点，对 “同一事项”采取比较宽泛的解释，似乎更为合理。这一点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第一，对 “同一事项”采取比较宽泛的解释，符合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实际情况。现代国际

法中诸如国际人权法、国际贸易法、海洋法等分类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只是一种主观性的分

类。事实上，现代国际法规则的调整对象往往是多元的，一项规则往往涉及多个领域的内容。如

一项关于海上运输的条约，就至少涉及到海洋法、环境法、贸易法和海上运输等领域的规则。进

一步看，本属于不同领域内的国际法规则，除了因调整对象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之外，彼此

之间还会因调整对象的重叠而在作用和功能方面存在紧密的联系。如贸易规则的实施要以保护人

员自由流动权等人权为基础，人权条约也可以用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等等。因此，如果对

“同一事项”进行严格解释，实际上过分强调了国际法规则在调整对象上的区别，而忽略了规则

调整对象之间所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 “同一事项”采取宽泛性的解释，则更加切合国际

社会中不同领域调整对象之间不断融合的客观现实。

第二，对 “同一事项”进行宽泛解释，能够扩大特别法优先原则的适用范围。根据这种解

释，很多原来因为采取严格解释而不属于 “同一事项”的情形，就有可能适用特别法优先原则来

处理。就动植物卫生问题而言，ＷＴＯ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与２０００年 《生物多样性

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就可能属于同一事项。相比而言，后者由于规定了 “转基因活生

物”以及与此有关的风险而显得更特殊，是特别法规则。〔１４〕

第三，对 “同一事项”进行宽泛解释，客观上也使得争端方无法通过对 “同一事项”标准进

行狭义或严格解释，来规避特别法优先原则的适用，双方的争端解决因此有法可依。如此，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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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国际法律冲突解决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淡化，争端解决法制化的局面也开始具有逐

步形成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法优先原则在国际法中的适用，要受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限制：

首先，特别法优先原则的适用不得违反国际强行法规则。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特别法优先原则

不能使位阶较低的规则优先于位阶较高的规则适用，而国际法对特别法优先原则的适用同样有类似

的限制，即不具有国际强行法性质的特别法规则不能优先于具有此种性质的一般法规则适用。“国

际强行法是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

更改之规律”，〔１５〕其效力高于其他所有的国际法规则，与国际强行法相冲突的国际法规则自始无

效。国家不得通过订立特别法规则，背离其在一般性国际强行法规则项下所承担的义务。

其次，特别法优先原则的适用以相关规则没有明确规定冲突处理方法为前提。相关规则中的

处理方法往往表现为规则中的 “冲突条款”。如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７３条第１款规定，本

公约之规定不影响当事国间现行有效之其他国际协议。按照这一规定，如果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

约》中的规定与当事国订立的其他规则发生冲突，应优先适用其他规则。由于 “冲突条款”体现

了国家优先适用何种规则的意愿，所以应给予其充分的尊重。特别法优先原则只有在相关国际法

规则没有明确规定冲突处理方法时，才能获得适用。

二、国际法中的特别法对一般法的作用

在现代国际法中，特别法对于一般法所起的作用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法是一般法在特

定情况下的应用，以及特别法对一般法进行更新、修正或补充。〔１６〕

（一）特别法是一般法在特定情况下的应用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法的目的在于使一般法能够在特定条件下运用，或者通过对一般法进行

阐述，使一般法的原则和精神具体化。如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条款，事实上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中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在特别法中的具体化。

特别法优先原则强调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适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法规则就此无效。相

反，由于特别法的规定比一般法更为具体，适用特别法实际上是一般法规则的要求在特定情况下

的表述。这不仅拓宽了一般法的适用范围，同时也落实了一般法规则的精神和要求，而这种精神

和要求在实践中往往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如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国家责任法条款草案》中规

定了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的基本方式，包括继续履行、停止不法行为、赔偿等。〔１７〕

这种一般法性质的规则在 ＷＴＯ法律体系中得到了具体化和落实：首先，按照 《关于争端解

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ＤＳＵ）的规定和要求，ＷＴＯ成员方首先需要撤销不符合 ＷＴＯ协议的措

施，这就相当于 《国家责任法条款草案》中的 “停止不法行为”。〔１８〕其次，争端解决机构也经常

会在报告中建议败诉方采取措施，使被诉措施与所违反的 ＷＴＯ协议保持一致，这实质上是对违

约方的国际不法行为进行纠正。从建议的实施后果上来看，这种建议使得被违反的 ＷＴＯ协议义

务继续适用，这大致上相当于上述草案中的 “继续履行”。第三，ＤＳＵ要求败诉方在违法行为无

法撤销的情况下，通过关税减让、提高进口配额、扩大市场准入等非金钱方式对受害方进行补

偿，〔１９〕这无疑是对 《国家责任法条款草案》中 “赔偿”方式的一种具体化。通过ＤＳＵ的上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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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要求，《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原则性规定就以一种具有一定操作性的方式，被具体运用于

国际贸易争端之中。

在国际法实践中，特别法与一般法之间有时甚至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如 《欧洲人权公约》

第１０条主要涉及言论自由保护，第１１条则是对集会和结社自由提供保障。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审

判实践中，法院曾经认为，第１１条可以被视为第１０条的特别法适用，因为发表言论可以被视为

集会结社的目的，集会结社则是发表言论的手段。在适用过程中，常常需要参照在第１０条中受

保护的那些权利来加以考虑和解释。〔２０〕根据这种逻辑，这两个条款甚至可以互为一般法和特别

法，因为集会结社也可以被视为发表言论的目的或者希望达到的结果，这时发表言论就变成了手

段。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何为特别法何为一般法往往混沌难辨，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判断。

（二）特别法对一般法进行更新、修正或补充

这种情况是现今适用特别法优先原则最主要的情形。

１．特别法是对一般法的更新

在这种情况下，在后的特别法是对在先的一般法的更新。如１９５４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

过了 《关于民事程序的公约》。到了１９６４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又通过了 《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

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的公约》，后者取代了１９５４年公约的部分内容。随后，海牙国际私

法会议分别在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８０年通过了 《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公约》和 《国际私法救

助公约》，分别取代了１９５４年公约的其余内容。这样，１９５４年公约就分为了三个具有新的适用范

围的公约。三个具有特别法性质的公约就是对于具有一般法性质的１９５４年公约的更新和发展。

２．特别法是对一般法内容的修正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一项国际协议及其执行性质的协议之间的关系，如１９８２年 《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与１９９４年 《关于执行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议》。

在这两项国际条约的关系中，执行协议属于特别法，是对一般法关于国际海底区域问题规定的进

一步修正。

３．特别法是对一般法内容的补充

在国际司法实践中，特别法也会因为所涉规则的特殊性质而成为一般法的有益补充。在 “以

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案”的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讨论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与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之间的关系。法院认为，该公约第６条第１款规定的个人享有其生

命不受任意剥夺的权利也适用于敌对行动。但是，对于是否构成 “任意”剥夺生命行为，应由特

别法，即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来决定。〔２１〕也就是说，在判断此种权利是否受到侵犯时，有关

国际人道法规则可以作为特别法标准发挥作用。

在特别法构成对一般法更新、修改或补充的情况下，一般法也不会因为特别法的存在而无

效。根据上述咨询意见，国际人权规则在武装冲突中仍然适用，将国际人道法作为特别法适用并

不表明国际人权法在战争中无效。但就具体适用的问题而言，一般法往往会因此而被暂时搁置，

此时起作用的是特别法的规定。

三、国际法中确定一般法与特别法的理论标准

与国内法律体系不同，国际法中不存在判断一般法和特别法的明确标准，这导致特别法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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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在国际法中的适用存在一定的困难。国际法委员会在 《国际法不成体系报告》中对这一问题

有着精辟的论述：“特别法规则方面存在的困难之一源于 ‘一般’和 ‘特别’之间的区别并不分

明。每条一般规则都涉及某些特别的内容，即包括了某些事实陈述作为其适用的一般条件，从这

个意义上说，每条一般规则也都是特别的。另一方面，所有特别法都具有一般性，因为规则的一

个特点就是 ‘一般’地适用于某一类情况。每一条规则都可以下述方式来表述：‘规则ｑ适用于

每一个ｐ的说法成立’。没有任何规则仅适用于一种情况。”〔２２〕也就是说，一般法与特别法的称

谓都是相对而言的，一项规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一般法；在其它情况下，相比其它规则，也可

能是特别法。如１９９５年订立的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０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养护与管理跨界鱼类

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执行协议》相对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养护与管理这两种鱼

类种群的规定而言就是特别法；而相对于相关国家订立的双边或区域养护管理协议或者捕鱼协议

中的养护管理条款而言，就可能是一般法。

除此之外，对于国际社会中那些调整不同领域中法律关系的国际条约，如贸易条约与环境条

约、人权条约等，要想确定何者的规定更为特殊就更加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现有的

理论与实践中，探求一些判断一般法和特别法时可考虑的标准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如

何确定特别法的问题时，应将其与特别法的适用区别开来：前者解决的是哪项规则是特别法的问

题，后者处理的是确定特别法之后特别法优先适用的问题。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后者并不是前

者的必然结果，即确定了特别法后，并不一定意味着该特别法就会优先适用。

（一）规则在调整事项上的特殊性

如果一项规范所涉及的调整事项相比于另一项规范而言更加特殊，那么我们可以初步断定，

前者相比于后者是特别法规则。如１９８１年的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旨在为所有南极的

海洋生物提供保护，而１９７２年的 《保护南极海豹公约》则对保护海豹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保

护的基本原则、合法捕捉的条件、捕捉季节等等。相比而言，后者由于对海豹这种特殊南极海洋

生物的保护做出了更特殊更具体的规定，在保护南极海豹的事项中，《保护南极海豹公约》就是

特别法，１９８１年公约则是一般法。

又如，在常设国际法院审理的 “马夫罗马蒂斯巴勒斯坦特许权案”中，有两项国际法规则涉

及争端解决和法院管辖权问题。其中，国际联盟在１９２０年对英国做出的委任统治授权协议中规

定，对于发生于英国与国联其他成员之间的有关授权协议解释和适用的争端，如果不能通过谈判

解决，应该提交给常设国际法院处理。而１９２３年 《洛桑条约》第１２议定书并没有规定常设国际

法院对协议解释和适用问题的管辖权，但该议定书第５条就因无法履行特许权协议所造成损害的

补偿数额问题另行规定了处理办法。显然，在解决特许权协议争端，特别是确定补偿数额方面，

两项规则存在冲突。对此，常设国际法院认为，相比于委任统治协议中关于争端解决和管辖权的

规定，议定书在赔偿数额方面做出了一项特殊的安排，因此常设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并不包括赔偿

数额的确定，这方面的问题应根据议定书的规定处理。〔２３〕因此，就确定赔偿数额而言，议定书

的规定就是特别法。

此外，１９８９年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出于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目的，规定了大量需要保

护的儿童权利，如生命权、医疗健康权等等；而１９７７年制定的 《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２日关于保护国际

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则强调，在武装冲突中应对儿童进行特别保护，包括防止对儿

童进行任何形式的非礼侵犯，不得征募１５岁以下儿童入伍，等等。〔２４〕就保护儿童权利而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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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处理的是和平时期的保护，后者处理的是战时保护。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的规定显然更为特

殊，因此属于特别法。

（二）规则所涉及缔约方的特殊性

规则所涉及的缔约方是确定一般法和特别法时又一个重要的因素。同属某一地理区域内的缔

约方，由于它们在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制度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同质性，相关利益也具有趋同

性，所以这些缔约方所订立的规则与其他属于 “同一事项”的普遍性规则相比，就属于特别法。

如东盟国家所订立的 《东盟服务贸易框架协定》，相对于 《服务贸易总协定》，就是特别法。

在实践中，上述两个确定一般法与特别法的理论标准，完全有可能同时起作用。如与联合国

制定的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普遍性国际人权公约相比，《欧洲人权公约》属于区域性

的人权保护条约，缔约国较少。同时，该公约在人权具体种类等方面的规定比联合国制定的普遍

性人权公约更加具体，保护力度和保护目标也更高。相比于这些普遍性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

就属于特别法。

四、特别法优先原则在国际法实践中的运用

国际法的内容包罗万象。按照以上关于确定一般法和特别法的标准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

一般法和特别法事实上遍布于国际法中的各个角落：在国际法不同的法律渊源之间，存在一般法

和特别法的关系；在国际条约这种主要的国际法渊源内部，也大量存在着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区

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划分在国际法中是无处不在的。

（一）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之间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划分

就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这两种主要的国际法渊源而言，一般认为，国际条约是特别法，国际

习惯则是一般法。〔２５〕此时，由于国际条约比较明确地表达了当事国在相关事项上的态度，往往

在特定事项上显得更为具体，所以成为特别法规则。如在国际引渡实践中， “本国国民不引渡”

是国际习惯法的通常要求，但如果相关国家之间的引渡条约中订有允许引渡本国国民的条款，或

者有关国家就本国特定国民的引渡达成协议，相关引渡条约或协议就是特别法，国际习惯法的要

求就被暂时搁置了。

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国际条约相对于国际习惯的特别法地位也被广泛认可。伊朗—美国求偿

法庭 （Ｉｒａｎ－ＵＳＣｌａｉｍｓＴｒｉｂｕｎａｌｓ）在 “阿莫科国际金融公司诉伊朗案”中就指出， “美国与伊

朗订立的求偿条约作为关于两国关系的特别法，取代普通法 （国际习惯法）在案件中适用”。〔２６〕

同样，在 “国际保险公司诉伊朗案”中，原告援引１９５５年美伊 《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主张其因

为股票被征收所导致的损失应该根据及时、充分、有效的标准获得赔偿。但伊朗主张，这种标准

已经有了新的发展，新的标准较之旧的标准宽松。法庭对此的意见是，美伊条约在本案中是特别

法规则，原则上应该优先适用。〔２７〕而在 “在尼加拉瓜境内及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行动

案”中，国际法院也认为，在确定本案应该适用的争端解决程序时，美国和尼加拉瓜所订立条约

中的规定是特别法，应该优先于国际习惯法规则得到审查。〔２８〕

不过，国际条约作为特别法的优先适用并不意味着国际习惯就会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国际习

惯可以作为条约规定的补充在具体案件中发挥作用。在上述 “阿莫科案”中，法庭曾指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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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是特别法并不意味着国际习惯法与本案不相关，相反，国际习惯法规则或许有助于填补条约

可能存在的空白，确定条约案文中未界定用语的含义，或者有助于条约规定的解释和执行。而在

上述 “在尼加拉瓜境内及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行动案”中，国际法院也认为，即使一项

条约的规定与习惯法从内容上完全相同，也没有理由认为将习惯法规范并入条约法就剥夺了习惯

法独立的地位。〔２９〕

（二）国际条约之间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划分

除了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之间存在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划分之外，国际条约中也存在着这种划

分。进一步看，国际条约中的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划分，既可以体现在单一国际条约内部，也可以

体现在不同条约之间。

１．单一国际条约中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划分

在一项国际条约内部，可能会存在调整相同事项的一般法和特别法规则。如根据欧洲人权法

院的相关实践，《欧洲人权公约》第５条第４款和第６条就被视为第１３条的特别法。在 “布兰尼

安和麦克布莱德诉联合王国案”中，法院认为，上述公约的第１３条和第５条第４款都涉及到个

人运用司法程序获得救济的权利，但后者主要规定的是个人面临各种形式的逮捕和拘留时所享有

的具体权利，因此是特别法。〔３０〕而在 “瓦西列斯库诉罗马尼亚”案中，法院则认为第１３条和第

６条都属于对有关当局补救义务的规定，但后者主要强调在进行补救时，个人有获得公正审判的

权利，这显然要更具体一些，因此属于特别法。〔３１〕

一项国际条约内部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区分在 ＷＴＯ协议中也有一定体现。专家组在 “巴西飞

机出口融资项目案”认为，《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２７条相对于该协议第３条第１款 （ａ）是特

别法。〔３２〕后者规定，应禁止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将出口实绩作为唯一条件或者多种其它条件之一

而给予补贴；前者则规定后者不适用于协议附件一中所列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符合第２７条 （４）

款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对于符合第２７条规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实绩进行补贴的合法

性问题而言，第２７条的规定是特别法。尽管这两个条款之间更像是一种原则与例外的关系，但

上诉机构对专家组的这种特别法界定并没有提出异议。

此外，在欧共体法院的审判实践中，也能够找到法院在同一条约中判断一般法和特别法的例

子。在 “科瓦斯妮科卡诉米斯特巴赫道路交管局案”中，法院审查了欧共体理事会制定的 《协调

与道路运输有关的某些社会立法的条例》，其中该条例第８条 （１）款针对机动车辆中的单一驾驶

员规定了一些要求，第８条 （２）款则规定了机动车辆中多个驾驶员 （驾驶组）需要遵循的一些

不同的要求。当事人认为，第８条 （１）款虽然只是规定了单一驾驶员的要求，但由于驾驶组事

实上是由不同的单一驾驶员组成的，因此该条也应该被看作对驾驶组中单个驾驶员的要求，即对

于驾驶组成员来说，两款的规定是累积适用的。法院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就本案所涉及的多个驾

驶员的情况而言，第８条 （２）款实际上是第８条 （１）款的特别法，应该获得优先适用。〔３３〕

２．不同国际条约之间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划分

在不同的国际条约之间，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划分也大量存在。在 “加布奇科沃 大毛罗斯

项目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的关系除受到相关国际条约约束外，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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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双方所订立的１９７７年条约，且后者更为重要，也更为特殊。〔３４〕也就是说，１９７７年条约在

本案中相对于其它条约为特别法。

在 ＷＴＯ法律体系中的不同协议之间，也有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区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

议》中关于附件１Ａ的总体解释性说明规定，如果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的条款与附件１Ａ中所列协议的条

款产生冲突，则以该另一协议条款为准。这表明，附件１Ａ所列协议相比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而言是特

殊的，因为前者处理的是货物贸易中的一些特殊问题，如保障措施的实施和原产地的认定等，后

者则是关于货物贸易的一般规定，附件１Ａ的总体解释性说明在很大程度上确认了特别法原则。

此外，ＷＴＯ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ＤＳＵ）的相关规定也表明，在ＤＳＵ中的

程序与相关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之间发生冲突时，后者可以优先适用。〔３５〕就处理 ＷＴＯ协议

项下的义务而言，ＤＳＵ的规定是一般法，特殊或附加规则和程序是特别法。尽管这一点并没有

在 ＷＴＯ实践中明确提出，上诉机构在此问题上也尽量避免明确提及特别法原则，但没有理由不

认为，在ＤＳＵ作为 “补充性”规则的基础上，可以适用这一原则。因为程序规则的确定性显然

较大，《政府采购协议》、《装船前检验协议》、《纺织品协议》等协议中也十分明确地规定了诉诸

ＤＳＵ的先决条件以及与ＤＳＵ完全不同的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３６〕

ＷＴＯ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争端解决实践中对于 ＷＴＯ法律体系内部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划分

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标准。

在 “印度尼西亚影响汽车工业的某些措施案”中，印度尼西亚提出，在本案中，《补贴与反

补贴措施协议》 （ＳＣＭ）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３条之间的适用存在冲突。ＳＣＭ 应作为特别法适用，

且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ＴＲＩＭＳ）也由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３条无法适用而同样不能适

用。这样，ＳＣＭ协议就是本案唯一适用的法律。专家组首先忆及在国际公法中避免冲突的推定，

认为这种推定也应该在 ＷＴＯ框架中适用。随后专家组指出，要确定两项协议或规定之间存在冲

突，这些协议或规定必须发生在同样的当事方之间，涉及同一事项，彼此之间相互排斥。ＳＣＭ

是关于企业补贴的规定，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３条则是禁止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在国内税和其它国内管

理方面的歧视，包括当地成分要求，并没有规定禁止提供补贴本身，政府提供补贴的事实并不意

味着补贴本身必然会在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之间造成第３条意义上的歧视。ＴＲＩＭＳ禁止的则是

以当地成分要求的形式出现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而不是禁止提供类似补贴的优势。基于这

些认识，专家组得出结论说，ＳＣＭ 协议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３条和ＴＲＩＭＳ协议各自具有不同的适

用范围，并不会给缔约方施加相互排斥的义务。〔３７〕

而在 “土耳其对纺织品和服装进口的限制案”中，印度就土耳其对纺织品和服装进口实施数

量限制提出投诉。土耳其抗辩说，这些措施是在缔结土耳其 欧共体关税同盟的框架下采取

的，且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第２４条区域一体化的规定相一致。第２４条的规定不应被视为抗辩、例外

或豁免，其第５款到第９款应该被视为特别法，这些规定才是判断关税同盟措施与 ＷＴＯ义务一

致性的标准。〔３８〕专家组并不同意土耳其的主张，认为第２４条与ＧＡＴＴ１９９４的关系从这一条文

的上下文看是很明显的，第２４条并不是特别法。该条第５款到第９款允许的灵活性并不允许采

取与 ＷＴＯ协议不一致的措施，第２４条的解释应该采取避免与 ＷＴＯ其它规定相冲突的方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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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家组最后强调，ＷＴＯ协议是 “一揽子承诺”，其成员的义务是累积性的。因此，只有在两

项条款不能同时适用时，一项特别法条款才有可能优先于另外一项条款。〔３９〕

国际法中一般法与特别法 “无处不在”的事实，为特别法优先原则在国际法中的运用提供了

广阔的适用空间，特别法优先原则也因此成为处理国际法规则关系的重要法律方法。

特别法优先原则在国际法实践中有着广泛的运用。本文结合国际法规则以及相关国际司法机

构的具体实践，对特别法优先原则在国际法中的适用条件、特别法对一般法的作用形式以及特别

法的确定标准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由于特别法优先原则以适用更为具体和特殊的法

律规则为核心要求，这就使得该原则在解决国际法规则冲突，迅速处理国际纠纷，节约国际司法

资源以及维护国际法治秩序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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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中的特别法优先原则

〔３９〕 前引 〔３８〕，第９．９２段。




